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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旗映初心 服务显担当
市建设局助力“烂尾楼”变成“摇钱树”

“真的太感谢了！在你们的帮助下，‘烂尾楼’变成了‘摇钱树’，悬在我们心里十余年的大石头总算
是落地了，日子也更有盼头了！”3 月 20 日一大早，7 名五金商厦经营户代表来到房管大楼，将 3 面锦旗

分别赠予金华市人大代表吕月眉、市建设局及其下属单位市质安站，感谢他们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人大代表多方协调
重新盘活项目

锦旗熠熠生辉、茶盏热气腾腾。经
营户代表、人大代表、部门代表围坐一
堂，热情交流，述温情、聊现状。经营户
代表们真挚的话语、满意的笑容是对市
建设局全面贯彻落实服务基层群众、践
行为民服务初心的肯定与赞扬。

据悉，2010 年 9 月，63 家经营户共
同集资 1.4 亿元联建五金商厦。10 年
间，由于多方原因导致该项目建设资金
链断裂，由此引发工程停工、63 户经营
户被追讨工程款等系列问题，同时让经
营户内部爆发不少的矛盾纠纷。搁置
10余年的项目成了“烂尾楼”，辛苦积攒
的血汗钱几乎付诸东流，这成了深深扎
在经营户们心中的一根刺。由此日积
月累产生的矛盾纠纷也成为影响社会
稳定的因素。

吕月眉在法院了解到五金商厦事
件后，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公信力强、与

法院干警沟通顺畅的优势，和各经营户
接触沟通，倾听他们的诉求，从理清纷
繁复杂的案件相关债权债务入手，分析
矛盾根源，寻找解决方法。在吕月眉的
牵头协调下，经营户们经过民主选举，
选出7位代表组建成一个领导小组。在
吕月眉与领导小组的通力协调下，63 家
经营户紧紧团结在一起，追加投资补足
建设资金把五金商厦项目重新盘活。

项目重新启动建设
新难题迎面而来
由于项目已搁置 10 余年，其间《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历经多次更新，对消
防安全提出了更详细、严格的要求，使
得依照旧时的建筑设计方案建造的部
分以及提前采买的物料等与现行规范
要求不符。这将导致项目竣工后无法
通过消防验收。

在人大代表的牵线下，市建设局了
解到五金商厦项目建设存在困难，遂立

即积极与经营户沟通、奔赴现场查看情
况，并邀请专家根据现行《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帮助其修改完善设计方案，助
力项目尽早完工。其间，市建设局党委
书记、局长陈振祥亲自带领专业团队多
次到项目建设现场进行专业指导，对现
场发现了解到的问题当场予以协调解
决。涉及其他部门事项，市建设局也积
极沟通协调，高效协同解决。在市建设
局的帮助下，该项目顺利通过消防验
收。

“烂尾楼”修葺一新
年租金310万元
寒冬过后，春暖花开。曾经的“烂

尾楼”修葺一新，以年租金310万元顺利
出租，搁置10余年的“民生愿景”变成了

“幸福实景”。
“多亏市建设局的支持和付出，这

件事得以圆满解决。”吕月眉说，面对历
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该局迎难而

上，想方设法为群众解难题。这份担当
与作为正是百姓所需、社会所盼，值得
点赞。

一直以来，市建设局将“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穿
工作始终，坚持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工
作标尺，为群众提供更精细化、专业化
的服务，着力解决好群众在住建领域遇
到的难心事、烦心事，与群众心意同频
共振，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住建领域工作与老百姓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直
接影响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所以我
们一直秉持着‘部门多担一分责、多做
一件事，百姓就少受一分难、多一分幸
福感’的理念开展工作。”陈振祥表示，
市民授予的锦旗是对该局过去工作的
肯定，更是对其未来工作的鞭策。该
局将持续创新工作方法，优化群众服
务，努力推动我市住建事业再上新台
阶。

融媒记者 郑旭华

五金商厦

市民送锦旗 座谈交流

消费陷阱：自动续费服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付费会员服

务迅猛发展，大量用户为了享受更好

的服务或临时使用某项会员功能，不

得不订阅会员服务，且付费方式往往

和微信、支付宝等实名认证付费渠道

绑定，其中自动续费机制频繁成为消

费者不小心就会触发的“陷阱”。很多

服务提供商没有对消费者进行提醒就

直接扣费，成为消费者的烦心事。本

期《法治直通车》，让我们了解一下自

动续费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定。

一、相关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自动续费服务

作为一种合同条款，必须向消费者明

确告知其具体内容、扣费方式及取消

途径，否则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

的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等方式作出排除

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

经营者责任的规定。自动续费条款若

未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可能被认

定为无效格式条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

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自动续

费服务本质上是一种“默认同意”的搭

售行为，因此必须满足显著提示的要

求。

3.《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

八条进一步细化了自动续费服务的合

规要求，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

动续费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

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续费前，以显著

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并由消费者自

主选择。

二、案例
2021 年 8 月 21 日，甲在某视频

App 订购连续包年服务。2022 年 8

月 10 日，甲收到 App 站内信，主要内

容为“订购的视频会员近期将自动续

费”。同日，App所属的某公司通过后

台系统发送短信，内容同站内信，但其

系统内显示为“发送中”而非“已送

达”。2022 年 8 月 20 日晚，甲的支付

宝免密支付自动扣款 155 元。次日，

甲通过 App 内客服功能反映称“莫名

其妙被扣款，要求退费”。客服回复

“自动续费已经解除，但已经订购的钻

石会员权益已经发放，第三方支付时

亦有明确提醒，不支持退款”。后甲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某公司退还费用

155 元，并支付 3 倍赔偿经济损失 500

元。法院审理过程中，某公司主动退

还155元。

自动续费服务作为一种商业模

式，其合法性建立在充分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经营者应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告知义

务，避免因违规操作而引发法律风

险。同时，消费者也应提高警惕，仔细

阅读相关条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只有在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营，自动续

费服务才能实现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双

赢。

通讯员 厉炉彬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晓婷） 3月20

日，永康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简称

“知联会”）在市委党校召开爱国报国奋

斗报告会。本次活动旨在深刻领会全国

两会精神，激励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积极

传承和发扬爱国报国奋斗精神，勇于担

当时代使命，主动投身社会实践。

会上，无党派人士、全国人大代表

黄美媚深情解读了全国两会精神，并

细致分享了她在两会期间提交的议案

建议及参会感悟。随后，无党派人士、

阳光爱心义工协会创始人徐美儿生动

讲述了她创立协会的心路历程，以及

协 会 与 阳 光 花 朵 共 同 成 长 的 感 人 故

事。此外，知联会会员胡珊蒙围绕“同

心向党”的坚定信念、“奋斗有我”的岗

位实践以及“共绘未来”的使命担当三

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自己的工作体会

与实践经验。

据悉，我市目前已有 200 余名无党

派人士登记在册。爱国报国奋斗报告

会作为省委统战部在全省党外知识分

子、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及

归国留学人员中倾力打造的品牌活动，

已连续成功举办多年。

市知联会召开爱国
报国奋斗报告会


